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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局長：  
 

2 0 09 年 公務員薪酬調整  
警隊的薪 酬調整要求  

 
盧世雄先生於 2009 年 6 月 8 日的來函 (CSBCR/PG 4-085-001/62)收

悉，他在信中拒絕了我們的要求，不會把提交薪酬調整要求的期限延至 6

月 22 日。我們認為貴局可以更體諒的態度來對待職方。你也應該理解到面

對這項重要工作，特別是經過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2009 年 6 月 8 日的會議，

委員對 2009 年薪酬趨勢調查的初步結果出現意見分歧的情況後，我們的執

行委員會需要時間開會，以便籌備和提交一份薪酬調整要求。  

面對警隊薪酬這一重要事項，貴局的態度是希望匆匆完成有關程

序，完全沒有理會人員的關注，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在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承諾先完成職系架構檢討，並提供一個公平合理的方案，讓落實建議的

日期追溯至 2008 年 11 月 27 日，當局現時就 2009 年薪酬趨勢調查所作的

任何行動均會被視為不公平和不合理。此外，香港警隊 27 000 名竭誠盡忠

的男女警務人員亦不能接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認為自己拒絕與警隊討論職

系架構檢討，及拒絕履行承諾於 2009 年年中取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

定，是正確做法的事實，並作出極差的批評。   

我們在審慎考慮 2009 年的警隊薪酬調整要求時，已考慮有關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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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未獲解決的問題、現時在職系架構檢討僵局中人

員低落的士氣，以及其他考慮因素，包括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改變和政

府的財政狀況。  

2009 年，我們察悉生活費用一般出現上調，而消費物價指數亦出現

相關變動，這些情況可參考最近的文件  －－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09

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 ” [檔號：CSBCR/AP/4-075-005/5 Pt.12]。文件中提

及公務員退休金金額將增加 2.5%，以配合逐年的改善。就整體的經濟而言，

我們可以參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先生於 5 月 23 日發表的聲明，

他宣布香港的  “銀行體系穩健，我們沒有信貸危機。香港的金融結構相對

地較為穩健 ”。我們認為政府的財政狀況一直而且繼續基礎穩固，從政府在

各行業不斷的開支已經是很明顯的例子。此外，令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政

府的十大建議項目。我們認為負責任的政府須要在人才和基礎設施方面投

放資源，以確保香港的成功要素不會受短視的思想所影響。香港的利益、

穩定和市民信心需要依靠一支效率一流和士氣高昂的香港警隊來維持。  

相信你已清楚知道在 2009 年 6 月 8 日的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第 75

次會議上，警察評議會 (警評會 )職方沒有確認 2009 年薪酬趨勢調查的初步

結果。另外兩名委員也支持我們的立場。此外，有兩名委員在確認有關結

果之前其實已表示他們的憂慮，認為有關公司實際上已考慮毫無關連的外

在因素，例如經濟狀況。他們這樣做違反了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事實上，當局在其中兩間公司未獲通過納入調查範圍，以及其中一間

公司並未符合協議的計算準則的情況下，確認 2009 年薪酬趨勢調查結果的

做法等於濫用有關程序。我們也關注到傳媒報道指政府正在  “暗地裏進行

遊說工作 ”，這一再肯定我們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政府濫用有關程序。稍後，

我們將會向行政長官提出此事及其他事項，以要求就 2008 年、2009 年薪酬

趨勢調查的進行，召開調查委員會會議。有關 2009 年薪酬趨勢調查的各項

問題概要載於附件  ‘A’。  

基於上述各點，警評會職方並不適宜根據有問題的 2009 年薪酬趨

勢調查結果來提交薪酬調查要求。在 2009 年，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的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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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已經以最認真和負責任的態度來處理他們的工作。我們認為共有 119

間經調查的公司 (不論有關結果是正數或負數 )符合根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通過制定更完備薪酬機制所訂的薪酬趨勢調查方法，而且值得信賴。

2009 年薪酬趨勢調查必須剔除 L080 和 L057 這兩間公司。我們在提交警隊

的薪酬調整要求時，將會考慮以 119 間獲准納入 2009 年勢調查範圍的公司

所計算出來的薪酬趨勢指標，以及薪酬研究調查組在 5 月 29 日信件中所提

供的資料 (即低層級別：+0.75%、中層級別：+0.83%、高層級別：–1.59%)。 

警評會職方要求應用薪酬趨勢總指標，而無須跟隨當局扣減增薪額

的做法，因為現時 75% 的警隊成員並無領取任何按年增薪額，以及考慮以

下因素：  

(a)  當局應全面執行職系架構檢討的建議，但警評會職方於 2009

年 2 月 26 日提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警評會職方職系架構

檢討文件 2/PPS(修訂本 )中所述被認為有問題的建議則除外； 

(b)  當局應全面落實警評會職方職系架構檢討文件 2/PPS 所載的

建議，然後才應用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 (119 間獲通過的公

司 )；  

(c)  盡快落實上述第 (a)、 (b) 段所述建議，並按照既定做法，把

實施日期追溯至公布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的日期，即 2008

年 11 月 27 日；以及  

(d)  士氣低落是警隊內一個嚴重的問題，而大部分人員對當局延

遲執行職系架構檢討建議的做法均感到失望。現時，警務人

員與當局之間的信任關係已經破裂。警評會職方正承受越來

越大的壓力，被迫就薪酬的問題採取較激進和高姿態的行

動。  

我們認為任何凍薪建議是嚴重偏離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通過

更完備薪酬機制的做法。我們提出這些意見是因為我們明白到現時的情況

非常嚴竣，並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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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以及提交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的任何文件中全面

包括我們的意見。雖然警評會職方已隨時準備以認真、理性和負責任的方

式來處理由職系架構檢討和 2009 年薪酬趨勢調查所引起的問題，但我們卻

不能預計能無止境地令人員保持冷靜。在未來數個星期內，我們促請當局

開始以負責任的態度，來處理職系架構檢討和 2009年薪酬趨勢調查的問題。  

 
 
 

  
    (簽署 )         (簽署 )         (簽署 )         (簽署 ) 
警司協會  香港警務督察協會 海外督察協會 警察員佐級協會

主席岑維健  主席廖潔明  主席韋理民  主席鍾錦華  
 

 
 
副本送：   
行政長官辦公室  
政務司司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經辦人：孫玉菡先生 ) 
警務處處長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主席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警務人員小組委員會主席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  
SF(1) in SS/C 1/12、SF(8) in SS/C 1/12 

 
 

2 0 09 年 6 月 1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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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A ’  
 

2 0 09 年 薪酬趨勢調查  

在 20 0 9 年 6 月 8 日舉行的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委員會 )會議

上，委員對 20 0 9 年薪酬趨勢調查的初步結果意見分歧。其中，警察評

議會 (警評會 )職方代表及另外兩名委員會委員未能支持有關方面把不

妥為符合附錄 B 第 11 (a ) ( i i i )段訂明現有準則的任何公司納入調查範

圍。他們代着來自職方評議會十名職方委員的其中四名，並獲得超過

1 0 0  00 0 名會員的支持，佔 1 60  0 00 名公務員的大多數。此外，對於有

關方面把某間公司納入調查的做法，另外兩名委員會職方代表則提出

了他們的保留意見和不明確的立場。不過，他們最後也確認了有關結

果，違反了其身為委員會委員的專職。薪酬研究調查組 (調查組 )監督

和委員會主席蔡惠琴女士一直選擇性地公開有關資料，以致委員會會

議的程序被濫用，又未能提供所需資料，以便委員在知情的情況下作

出適當的決定。調查組拒絕讓委員適當地檢閱令委員有不同意見的兩

間公司的文件，以及剔除另外 2 0 間公司的做法，已經令人懷疑調查組

和有關程序的公信力。  

2 0 09 年薪酬趨勢調查的初步結果，是在 20 0 9 年 5 月 1 8 日下午

舉行的委員會第 73 次會議上公布的。在 20 09 年 5 月 25 日舉行的委員

會第 7 4 次會議上，警評會職方表示在確認有關結果方面有困難，故委

員會再定於 20 09 年 6 月 8 日舉行另一次會議。雖然警評會職方曾於

2 0 09 年 6 月 1 日和 6 月 5 日兩度與調查組監督關麗琴女士會面，但其

後仍然未能在 20 09 年 6 月 8 日委員會第 7 5 次會議上，確認 20 0 9 年薪

酬趨勢調查的初步結果。有關原因已經列述發給委員會主席蔡惠琴女

士的信件中，現概述如下：  

(i) 獲納入調查範圍的其中兩間公司未曾經委員會適當的通過，違反

了既定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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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據知其中一間公司在 2 008 年薪酬趨勢調查中曾經被剔除，然後

又被納入 2 009 年薪酬趨勢調查，對該兩年的調查結果造成明顯

的影響。該公司於 2 008 年被剔除是因為當年該公司的薪酬制度

曾經進行徹底的改革，把有關薪酬的責任由人力資源部交予個別

部門經理。然後有關經理會以一籃子因素包括  “內外對比關係 ”  

來釐定屬下員工的基本薪酬調整。據調查組人員在其檔案資料中

表示，該公司被剔除是因為不符合調查方法第 11 (a ) ( i i i )段的規定

－－逐年比較不再恰當；以及不符合第 1 1( d )段的規定－－內外對

比關係。據調查組向警評會職方提供的資料顯示，該公司的新薪

酬制度在 2 009 年並無改變，而該公司本身繼續無法分開非薪酬

趨勢因素與薪酬趨勢因素，這情況一直維持至 20 0 9 年 3 月 4 日。

當日，該公司表示他們已能夠分開有關因素，原因是管理層已決

定採取特殊措施，放棄其薪酬制度，並於 2 009 年就基本薪金作

出凍薪安排。因此，當局不宜把該公司納入 20 0 9 年的調查範圍。 

( i i i )  

(iv) 

此外，我們認為把有關公司納入調查範圍，不應根據一次性特殊

薪酬政策的改變而定。當局應確認實際的情況，即是在 2 0 09 年，

該公司仍然訂有其薪酬政策，並就薪酬採取新方向。根據有關政

策，部門經理在考慮基本薪酬調整時，必須考慮不同因素，包括

內外對比關係。2 00 9 年的一次性凍薪安排表示，雖然數據本身不

包括因內外對比關係而引致的調整，但卻不能掩飾該公司仍然就

薪酬採取該種方法的事實，故不能在 2 009 年分開有關數據。該

公司聲稱他們能在 2 010 年分開有關數據的講法仍有待確認，但

這並不能改變其不宜納入 2 00 8 年、 20 09 年調查範圍的事實；以

及  

在 20 0 8 年 5 月 1 4 日、10 月 1 0 日和 20 0 9 年 1 月 7 日的委員會會

議上，當局並無向委員解釋上述任何一點，這情況令人非常關

注。顯然，公司 L0 8 0 必須根據與去年相同的理由而在今年的調

查中被剔除，即未能符合協議調查方法第 11 (a ) ( i i i )段和第 11 ( d )

段的規定。我們亦一再重覆表示，公司 L0 8 0 從未獲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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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 2 009 年薪酬趨勢調查範圍。因此，監督不宜就此作出任何

假定。  

只有嚴格遵守現時的調查方法才可確保調查的公信力。當局必

須從調查中剔除任何公司，假如公司業務、規模或薪俸結構出現很大

變化，以致不再適宜把已提供的資料與去年提供的數據進行比較。委

員會委員曾經就調查報告擬稿，向調查組監督提出合理的質詢。委員

會委員有責任確保調查過程公平合理，而他們擔任這項重要工作的目

的，是要維護這項每年一度薪酬調查及其過程的公信力和誠信。   

雖然我們有信心由該 11 9間公司所計算的調查結果值得信賴，

並代表 20 09年香港市場薪酬的變動情況，但 20 09年薪酬趨勢調查的過

程是存在着問題的。   


